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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9日

（2022）浙0483民初7079号
潘森华（公民身份号码330721196307016052）：本院

受理原告钱秀文诉被告潘森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
潘森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540号

俞华荣：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富彩丽纺织有限公司与
被告俞华荣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55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俞华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富彩丽纺织有限公司40206
元及利息[以4020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自2022年8
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814元，财

产保全费426元，合计1240元，由被告俞华荣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3267号

饶文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优际电子商务商行与被
告饶文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13267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6330号

胡鹏开（公民身份号码 3325261986****
2551）：本院受理原告陆月娥与被告胡鹏开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于2022年10月14日公告送达该案民事判

决书，现撤回（2022）浙0783民初6330号民事判决书
的公告送达。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53号

2022年8月16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金华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阳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东阳市运动皮具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浙江东阳市运动皮具有限公
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法定代表人邵仲林已被列为被执
行人；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股东出资及增资分别于1996
年、1998年以现金方式缴足，但存在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验
资的瑕疵，经征询债权人意见，债权人一致同意不进行追
缴出资诉讼；在法院受理破产清算案件后，浙江东阳市运
动皮具有限公司未能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也无人提出
重整。目前浙江东阳市运动皮具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且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现管理人申请宣告浙江东阳市运动
皮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浙

江东阳市运动皮具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2
日宣告浙江东阳市运动皮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52号

2022年8月16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乔建华的申请裁定
受理东阳市文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东
阳市文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已无任何动产、不动产、银行存
款等财产，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文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市文泰户外用
品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2日宣告东阳市文泰户外用
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283号

邱文杰：本院受理原告毛云南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独任审判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998号

程建民：原告衢州市信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
程建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解除原告衢州市信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程建民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
合同》；二、被告程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衢州市信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租赁费5644元
及违约金8466元，并同时赔偿律师费损失2000元。案
件受理费204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程建民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杭州音为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连东阁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2）467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下午14
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仲裁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裁定受理对浙江

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
年11月4日裁定宣告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程序。

鉴于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营业执
照，现公告如下：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
公章印鉴自2022年6月22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8EEDC3L）正、副本
自2022年6月22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1月9日

作废声明

嘉 善 骏 昊 膳 食 配 送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财 务
专 用 章 、法 人 章 各 一 枚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421MA29GBPN3T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

嘉善骏昊膳食配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9日

遗失声明
2022年10月25日安吉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浙江祥

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祥硕公司）强制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通过抽签方式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组成
本案清算组。

现祥硕公司清算组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请祥硕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的情
况，并提交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
行承担申报费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请祥硕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
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三、祥硕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
1.妥善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
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

答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询问；
3.人民法院、清算组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

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将
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清算组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迎宾
大道268号西侧三楼。联系人：陈良琼（13305823632）、陈
加文（13819267779）。

特此公告。
浙江祥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1月9日

浙江祥硕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4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5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 06701”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张网；总吨位：218；净吨位：82；
船长：38.38米；型宽：7.0米；型深：3.4米；该船目前停泊在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衢山镇中心渔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12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13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589”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笼壶；总吨位：168；净吨位：59；
总长：41.0米；船长：36.50米；型宽：6.80米；型深：3.10米。
造船厂：岱山县南峰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00年04月15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江南村
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2月12日10时起至2022年12月13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283”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
类：国内捕捞船;主作业方式：笼壶类渔具；总吨位：261；净
吨位：91；总长：47.0米；船长：39.90米；型宽：6.60米；型深：
3.45米。造船厂：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6年
03月15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
江南村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1月9日

拍卖公告

宁波江北区益文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沈小
燕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497号
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宁波江北区益文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燕
怀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797号
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宁波江北区益文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邓丽
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798号
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杭州赢盛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吴娇娇诉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019号仲裁决定书。限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杭州赢盛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梦燕诉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020号仲裁决
定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晓敏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19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郑红萍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20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韩晓萍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21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高玺龙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22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黄书贵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23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桂群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24号仲裁
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浙江销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石权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2）476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22日上
午8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浙江销巴微超贸易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朱悦茹诉你
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2）468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22日
上午8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浙江绿农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何文吉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125号仲
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9日

仲裁公告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合

同编号为【WZKZ-HB03-2022-09-27】的《债权转让分期付款协议》，温州可争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将其所有的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中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
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一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黄晔山 13506625677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一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9日
债 权 清 单 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9,910,396.43

9,227,850.18

4,096,521.91

23,234,768.52

利息

13,540,572.04

14,008,468.77

8,254,831.5

35,803,872.31

本息合计

23,450,968.47

23,236,318.95

12,351,353.41

59,038,640.83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虞亦棒、黄吕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夏孟活所有的位于龙港镇宫后路462号建筑面积146.48平方房产提供最高额为168万元的抵押担保；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所有的海德堡胶印机（SM52-6-H）、海德堡胶印机（SM52-4）、海德堡胶印机（SX52-5）等三台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虞亦棒、陈秀华、黄吕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所有的海德堡胶印机（SM52-5-H）、海德堡胶印机（SM74-5-H）等两台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华滨集团有限公司、陈胜龙、陈国者、陈积建、陈林琴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海域使用权（国海证2015D33038100011号）抵押，位于瑞安市东山码头，第一顺位抵押，登记金额为550万元，用海类型为一级类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港口用海，宗海面积0.6947公顷，其中透水构筑物0.0439公顷、港池0.6508公顷


